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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長或教師中遴選合格人員，送請校長聘兼（任）之，並

報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備查。 
前三項遴選委員會應有家長會代表參與，其比例不得

少於五分之一。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，分別由組

織遴選委員會之機關、學校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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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修正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例第一條及第二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
內政部部長 廖了以 

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例修正第一條及第二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97 年 8 月 6 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本條例依兵役法施行法第五十條制定之。 
第 二 條  本條例優待對象如下： 

一、現役軍人及其家屬。 
二、下列後備軍人： 

(一)服常備軍官役、預備軍官役、常備士官役、預

備士官役或常備兵役，服役期滿依法離營者。 
(二)作戰或因公負傷，依法離營者。 
(三)預備軍官、預備士官受訓期滿合格，尚未奉召

入營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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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修正營造業法第十二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
內政部部長 廖了以 

營造業法修正第十二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97 年 8 月 6 日公布 

第 十 二 條   營造業出資種類及其占資本額比率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定之。 
本法所稱資本額，於營造業以股份有限公司設立者，

係指實收資本額。 
第三十一條  工地主任應符合下列資格之一，並另經中央主管機關

評定合格或取得中央勞工行政主管機關依技能檢定法令辦

理之營造工程管理甲級技術士證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核發工

地主任執業證者，始得擔任： 

一、專科以上學校土木、建築、營建、水利、環境或

相關系、科畢業，並於畢業後有二年以上土木或

建築工程經驗者。 

二、職業學校土木、建築或相關類科畢業，並於畢業

後有五年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。 
三、高級中學或職業學校以上畢業，並於畢業後有十

年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。 

四、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土木

、建築或相關類科考試及格，並於及格後有二年

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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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領有建築工程管理甲級技術士證或建築工程管理

乙級技術士證，並有三年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

驗者。 

六、專業營造業，得以領有該項專業甲級技術士證或

該項專業乙級技術士證，並有三年以上該項專業

工程經驗者為之。 

本法施行前符合前項第五款資格者，得經完成中央主

管機關規定時數之職業法規講習，領有結訓證書者，視同

評定合格。 

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，每逾四年，應再取得最近四

年內回訓證明，始得擔任營造業之工地主任。 

本法施行前領有內政部與受委託學校會銜核發之工地

主任訓練結業證書者，應取得前項回訓證明，由中央主管

機關發給執業證後，始得擔任營造業之工地主任。 

工地主任應於中央政府所在地組織全國營造業工地主

任公會，辦理營造業工地主任管理輔導及訓練服務等業務

；工地主任應加入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，全國營造業

工地主任公會不得拒絕其加入。營造業聘用工地主任，不

必經工地主任公會同意。 

第一項工地主任之評定程序、基準及第三項回訓期程

、課程、時數、實施方式、管理及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

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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